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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96/2021_2022__E5_9B_BD_

E5_AE_B6_E6_A0_87_E5_c80_296658.htm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

会关于开展国家标准计划项目执行情况自查工作的通知(国标

委计函[2007]51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行业协会、中央直属企业，各直属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标准出版社、中国

标准化协会： 2006年国家标准委共下达了13884项国家标准制

修订计划，计划执行期限为三年内（具体见项目计划）。为

确保项目计划如期保质完成，经研究，请各单位针对2006年

下达的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集中开展一次阶段自查工作，

自查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查进度。各单位要认真对

照各项目的实际实施进度，于9月25日前在"国家标准制修订

工作管理信息系统"中对每个项目的实施阶段逐一如实确认。

对进展迟滞的项目，要拿出可行的整改措施，确保按项目计

划的要求，如期完成国家标准制修订任务。 二、查质量。各

单位要仔细检查各项目的编制质量，确保项目的起草、征求

意见和审查严格按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的要求执行，切

实保证国家标准制修订的质量。 三、查采标。按照国务院领

导在今年全国质量工作会议上讲话的要求，制修订国家标准

应当尽量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食品、消费品质量

安全及检验检测标准要全部采用国际标准。请各单位对2006

年度的计划项目认真筛查，凡能够采用国际标准的项目，可

适当调整编制计划，争取最大限度地落实采标目标，食品、



消费品质量安全及检验检测标准要争取全部采标。因采标需

调整计划的，须报国家标准委备案（见附件）。 四、查经费

。各单位要认真核查各项目的经费使用情况，严格按照《国

家标准制修订经费管理办法》的要求，本着节约高效、科学

合理的原则使用财政经费。要按照《关于下达2006年国家标

准制修订项目经费的通知》的要求，尽快完成报送经费使用

情况。凡7月31日前已经报送的，可不再重复报送。 请各单位

于9月25日前将自查结果行文（并附项目信息汇总表，见附件

）报国家标准委业务对口部门，同时发送电子邮件到业务对

口部门，并抄送计划和信息部（邮件主题请注明：×××单

位国家标准计划项目执行情况自查结果）。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